
新法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协调解决十冶拖欠职工

工资医疗费等有关问题的复函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

你省《关于恳请协调首钢解决十

冶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等有关问题的

紧急请示》(陕政字[2001】85号)由国

务院办公厅批转我部商财政部研究办

理。为此，我们与首钢总公司、十冶进

行了座谈。经与财政部研究认为，几年

来，你省在十冶的“两个确保”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给予企业很大的支持。目

前造成十冶产生各项拖欠问题的根本

原因在于企业的管理体制不顺，相关

事务的责任主体不清。现就协调解决

十冶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等有关问题

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拖欠离休人员医药费问

题。你省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组织部、国

家经贸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落实离休干部

离休费、医药费的意见>的通知》(厅字

【2001】61号)精神，对十冶历史拖欠的

离休人员医药费一次性予以补发。为

防止发生新的拖欠，你省要尽快建立

离休人员医药费保障机制，通过将十

冶离休人员纳入所在地区离休人员医

疗费用统筹，保证其医疗待遇落实到

位。

二、关于拖欠职工和退休人员医

药费问题。首钢总公司要督促并帮助

劳社厅函[2002]89号

十冶制定还款计划，逐步偿还历史拖

欠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医药费用。十冶

所在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要尽快将其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若企业

困难，可通过先建立统筹基金、后建立

个人帐户的办法，解决职工的基本医

疗保障，防止发生新的拖欠。

三、关于拖欠在岗职工工资问

题。这属于企业和职工间的债权债

务关系，十冶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按时足额为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发放

工资，防止产生新的拖欠在岗职工工

资问题，要按照工资水平与经济效益

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工资水平，

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在经济效益下降

时，应适当降低工资水平。首钢总公

司也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

四、关于解决待岗人员生活问

题。十冶所在地政府要切实加强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将生活困难

的职工按规定全部纳入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

五、关于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问

题。十冶要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

行条例》，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对于2001年底以前拖欠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首钢总公司要督促十

冶与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补

缴协议，做出补缴计划，并逐步落

实。

六、关于拖欠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拖欠基本养

老金和企业调整工资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电【1999]62号)精神，在中央财

政1999年一次性补发历史拖欠基本

养老金后，对各地漏报、少报的基本养

老金拖欠额，由各地负责解决。对十冶

反映的拖欠基本养老金，应分清责任，

按照谁拖欠谁负责的原则，采取措施

逐步予以补发。今后，你省要确保十冶

退休人员当期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

发放，不得发生新的拖欠。

七、关于拖欠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费问题。十冶已自筹资金予以补发。

有关十冶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问

题要落实属地化管理的原则，你省要

将其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险统筹，十冶

所在地落实“两个确保”有困难的，由

你省政府按有关政策帮助解决。请你

省有关部门加强对十冶劳动和社会保

障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切实

做好十冶的职工队伍稳定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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